关于对（2018）京02执字第425号案件
出具的评估报告的异议答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转来异议人杨慧军，对我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8-1-0839-F01SFZC6号]的异议申请。

我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现对异议人杨慧军提出的异议回复如下：

关于所谓“估价过低”的问题

1.评估专业人员在现场勘查后，根据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利用现场走访、网络及电话询价等方式搜集相关参数。在充分调查、比较、核实、互相验证的情况下，最终选取了丽兹行、美联物业等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的交易数据。丽兹行、美联物业等中介服务在高端别墅类产品交易中市场占有份额较高，其掌握的周边区域类似产品价格数据较多，案例真实可信，符合价值时点的正常市场价格水平。
安居客及链家等中介机构销售的产品以普通住宅为主，所述成交均价的房地产是否与本次估价对象的用途、产品类型及品质存在差异，所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无法判断。

2.本次评估的价值定义为房地产市场价值，房地产价值包括建筑物及土地的价值，不仅仅单纯只是建筑物的价值。至报告出具之时，并无任何一方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土地信息相关资料，如异议人重新提供资料给法院质证，我公司会对评估报告相关土地信息进行补充，但仅限于文字描述的更改。因此，《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否提供对于评估结果没有实质影响。

3.异议人所述评估房产于2015年重新进行了精装修，并非新装修，自2015年重新装修后至估价时点2018年11月27日，估价对象已装修三年左右，一般情况下房屋装修5年以上，其装修价值已经不能充分的体现，异议人还应考虑装修后物理折旧及功能折旧的问题。所述问题评估专业人员在估价作业中已考虑内部装修的因素，同时运用比较法时对估价对象按照精装修进行了设定。
关于“估价对象加建部分价值未认定”的问题。

本次评估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提供价格参考依据，故我司在评估过程中应遵循合法原则。

所谓合法原则，要求在开展评估工作过程中，始终遵循合法原则，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房屋登记薄、土地登记簿）、权属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我公司在评估作业中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合法、有效的质证材料，开展评估工作。对于异议人所述的加建部分属于未获得合法规划行政审批手续的建筑物，缺乏相应的合法性质证材料做为依据，相悖于合法原则，所以未考虑该部分价值。

综上所述，我公司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8-1-0839-F01SFZC6号]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